2014-2015食品学院综合测评加分扣分名单（第一版）

德育扣分

说明：以下扣分项中，因同一事件被多次处置的，按最高分扣一次。

宿舍违纪违规（违纪1次：扣0.5分；违纪2次，扣1分；以此类推）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3）违反学校宿舍管理及其它规章制度，尚不够纪律处分的，视情节轻重（扣0.5分/次）
违纪1次（扣0.5分）：

34-709 汤捷琳

34-602 钟淑怡

34-712 吴滋灵

34-714 严  炎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4）凡不遵守学习纪律，旷课扣0.5分/节，迟到、早退扣0.1分/次，迟到、早退三次按旷课一节计，多次者累计扣分： 

旷课1次（每人扣0.5分）

无

未按时报到注册（扣：3分/次）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8）学期开学，无故不按照学校规定时间返校报到、注册或办理相关手续者，受学院以上通报批评者，均扣3分/次，不累计扣分。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本科学生报到、注册情况

2011级食品科学与工程6班  陈志滨

2011级食品科学与工程9班  吴文侠

2011级食品质量与安全4班  陈天骄
德育奖励分：（总奖励分不得超过10分）

荣誉称号加分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①本学年度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加分标准为：国家级加4分，省部级加3分，市级、校级加2分，院级加1分；

a. 校、院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按照本条加分。

b. 校五四评优时评选的“优秀团员、优秀团员标兵、优秀团干部、“十佳”团支部书记、优秀团支部书记按照本条加分。

c.市、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加2分。

d.院级“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原则是各类组织的学生干部，必需在符合各组织对应评优制度的要求条件下评选，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30%（包括30%，采取四舍五入计算），每人加1分。若符合条件的干部少于30%，则按实际情况评选，即可能少于30%。每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由院级“优秀学生干部”产生。

e.学校其他组织评选的“优秀学生干部”：

f.校学生会、华农大社团联合会评选的先进分子加2分；

g.教务信息员、学生工作通讯社、膳管会、校勤工自强队、校阳光团队等学校认可的组织评选的先进分子加1分

h.学生组建的类似兴趣小组式的协会（如篮球协会、诗歌社、计算机协会等）评选的优秀干部或先进分子，不予加分。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③本学年度获得“先进党支部”、“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文明宿舍”等先进集体，所属该集体的学生均可奖励加分。标准为：国家级加2分/人，省部级加1分/人，市、校级加0.5分/人，院级加0.25分/人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④本学年在 “三下乡”、军训、志愿者、勤工助学、通讯工作、信息工作等各类活动中获得积极分子或先进个人，加分标准为：国家级加3分，省部级加2分，市、校级加1分，院级加0.5分。

说明：（包括党办信息员、教务信息员、学生工作通讯社、膳管会等学校认可的组织的先进个人、优秀干部、积极分子等，每人加1分），在此项加分。  如果是集体获奖的,按③加分
（2）社会工作加分

说明：

学校规定，校各部门的正式团体、组织只有权提供某某同学于xx年度在xx组织任职xx，具体加分额度由各学院自定。（如校社联的干事证明建议加2分，无效，具体加分由学院定）

兼任数项工作者，按最高得分项加分，不重复计分。
如：某同学是通讯社成员可加1.5分，同时也是班长可加1.5分，又是纪检委员可加0.5分，实际应该加1.5分。

参加学生组织、学生党团组织及学校成立的其他组织，任期满一届，且尽职尽责，能够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经群众评议，可以申请加分。标准如下：

在学校、学院、班级担任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届，且尽职尽责，能够较好地完成本职工

作，经群众评议，可以申请加分。若担任职务只有半年，但为校、院、班集体做出较大贡献的加分减半。兼任数项工作者，按最高得分项加分，不重复计分。

学校及其他部门属下学生组织：

学校学生会、团委、社团联合会正副职学生干部（2分）； 

学校学生会、团委、社团联合会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1.5分）；

助理班主任（ 1.5分）；

学校认可的其他学生组织或社团的正副职负责人（1分），需由本人提供相关证明，普通委员或成员不予加分。

学生组建的类似兴趣小组式的协会（如篮球协会、诗歌社、计算机协会等），不予加分。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①校学生会，社团联合会主要学生干部（加2/人）;学校认可的其他学生组织或社团的正副职负责人（1.5分），普通委员或成员（1分）（由本人自行提供证明）
11级调研员

	食工2班
	 朱浩泽

	
	冯巧莹

	食工3班
	王宇晖

	
	李晓君

	食工4班
	陈诗科

	
	梁洁莹

	食工5班
	胡共清

	
	 黎晰彤

	食工6班
	陈志滨

	
	梁美婷

	食工7班
	张定康

	
	陈芸宇

	食工8班
	张峻豪

	
	苏金兰

	食工9班
	严俊峰

	
	郑志丹

	食工10班
	黄旭东

	
	肖琳

	食安1班
	徐瑞

	
	梁水萍

	食安2班
	蔡楚勇

	
	陈旭美

	食安3班
	黄旻皓

	
	 林 琳

	食安4班
	胡越

	
	何海彤

	包工1班
	葛霖臻

	
	罗梅娟

	生工1班
	吴晓军

	
	杨异

	生工2班
	黄艇

	
	陈思晓

	生工3班
	何志毅

	
	陈丽红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④各年级级委、各班班委（1分）

1. 年级级委

11级：
戴妍    陈业宝  谢金红  潘润珽  李淑莹  吴滋灵  黎颖茵  叶锡光  李敏雄      陈晓枫  麦润萍  陈天骄  陈思敏  何文佳  王婧宇  林清娜
2. 各班班委：

11级：

周灿杰  黎颖茵  王秀珍  赖日阳  陈锐均  王颖思  杨异    吴晓军  吴洁




吕虹欣  汤颖娆  陈东梅  张美芳  简永健  罗奕慧  李健明  陈业宝  黄艇
陈思晓  赖海美  吴曦    谢浩怀  陈旭丹  李环宇  李子君  杜梓豪  许瑞美                胡敏    夏珍珠  李丝颖  朱婷婷  何志毅  陈丽红  吴璇    王栩    刘海浪          王丹凤  赖子媚  姜趁    江祖华  黄建萍  庾家宝  黄俊辉  谭泽洪  马拴            葛霖臻  罗梅娟  弓雪峰  刘美怡  庄雨川  刘美怡  弓雪峰  阮炜豪  汪梓青      苏子云  岑金霞  李婉君  林资博  徐瑞    梁水萍  林资博  鲍中兰  范志程       梁晓玲  邱嘉俊  鲍中兰  张愉冰  劳玉萍  范进    张丰翎  李思丽  陈莹         蔡楚勇  陈旭美  刘仲豪  庄沛    吴琛    李雪楠  林填    林灿琛  何文佳      陈思敏  李霭妤  黄旻皓  谢聪聪  林琳    詹舒婷  林琳    张森峰  赵蔚杰      罗敏仪  莫蔓莎  林思行  翟顺贤  陈超楠  许知树  谢嘉怡  杜柯霖  向征        翟顺贤  何海彤  胡越    汤晓红  邓成彪  刘海华  丁晓文  李通    吴滋灵      余展鹏  谭珞思  周文杰  郑海为  庄萍华  叶凯丽  刘海华  李业宏  余昊飞      李淑莹  何凯怡  卢西恩  胡佩仪  冯巧莹  陈炜麟  邹燕    马洁颖  杨晶晶       刘小敏  吴丽姣  许晓菁  罗丹    叶锡光  李敏雄  张思慧  余鸿章  何佩谊      叶静    李晓君  王宇晖  叶锡光  张颖    卢明威  陈仲宝  董洲    周彤        傅树宽  黄璐妍  陈晓帆  陈昊    冯怀荫  陈诗科  梁思玲  赵露露  洪碧芬      江智豪  黄航星  吕天颖  陈莹    麦润萍  张家文  钟德志  周冬子  陈淑怡       胡共清  黎晰彤  胡小莺  马健聪  黄怡莹  黎嘉健  杨曼思  谢敬媚  伦思慧      李舒敏  易燕芬  黎熳莉  易燕芬  伦思慧  李海波  梁美婷  陈志滨  黄玉英      温穆史  陈芸宇  钟韵媚  卢婉莉  张丽斯  陈坚    张定康  陈芸宇  张域        王燕相  夏健珊  杜林桔  朱兰芳  彭洁贞  郭嘉敏  黄永昌  张峻豪  苏金兰      郑耀棠  孔林梦  钟敏珊  马晓飞  吕小丽  王桢彤  杜贺超  施乔熳  李桂谊      严俊峰  郑志丹  李梓妍  阮颖珊  冼伟德  张选臣  何立斌  赵文添  黄敏雄      杨国航  唐资杰  杨捷腾  余春丽  黄旭东  肖琳    梁永恒  何美婷  陈丽莎      梁永恒  欧阳曼桦                                                                  3. 宿舍长（加1分/人）

11级女生：

罗淑凌  陈曼韵  纪泽慧  苏金兰  朱兰芳  李梓妍  软颖珊  谭靖怡  钟敏珊    

张媛媚  陈芸雨  吴剑华  张丽斯  朱悠悠  余绮梨  胡燕玲  李舒敏  潘瑞珍   

周冬子  洪碧芬  陆观萍  庄嘉琦  陈柳伶  梁泳彤  许晓菁  陈钰盈  王梓琳  

练紫琦  车桂珍  范玲花  罗丹    邓婉玲  黄兆燕  吴颖然  谢美仪  庾家宝  

吴宜华  陈冬梅  李吉    冯丽翠  邱灵燕  王秀珍  何文佳  王丹凤  鲍中兰    

邓凯莹  李诗夏  张丰翎  李丝颖  何幕怡  邱小竞  黄潇潇  李韵焮  翟顺贤  

黄秋玲  黄建萍  詹舒婷  梁水萍  翟倪 

11级男生：

冯铭鸿  黄孝聪  陈业宝  柯欣荣  杨树斌  李继安  刘海浪  葛霖臻  潘杰龙   

张祖焕  刘嘉俊  余展鹏  莫宇东  余昊飞  李敏雄  陈诗科  李仁宙  吕天颖   

陈进达  郑耀棠  范文浩  张选臣  黄旭东  范志程  阮炜豪  范进    杨陶钧  

郭建华  王健雄  何志毅  张家文  陈志康  刘峥    巫家宝  韦翔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⑥助理班主任（1.5分）

吴婷婷 梁志钊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3）文化艺术、思想道德建设等竞赛活动获奖加分

参加教育部、团中央、省教育厅、团省委、学校等部门主办的征文、演讲、摄影、舞蹈、动漫等比赛活动，且通过选拔入围者，按如下标准加分：

个人获奖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5
	4
	3
	2

	省部级
	4
	3
	2
	1

	市、校级
	3
	2
	1
	0.5

	院级
	2
	1
	0.5
	0.3


集体获奖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国家级
	5
	4
	3
	2

	省部级
	4
	3
	2
	1

	市、校级
	1.5
	1
	0.5
	0.25

	院级
	1
	0.5
	0.25
	0.15


参加其他部门（学院、各年级、外校等）组织的活动获奖者按照如下标准加分：

协会或兴趣小组式的社团举办的活动，学院不予加分。

个人获奖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面向全国范围
	2.5
	2
	1.5
	1

	面向全省范围
	2
	1.5
	1
	0.5

	面向全市、全校范围
	1.5
	1
	0.5
	0.25

	面向全院范围
	1
	0.5
	0.35
	0.15


集体获奖

	等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面向全国范围
	2.5
	2
	1.5
	1

	面向全省范围
	2
	1.5
	1
	0.5

	面向全市、全校范围
	0.75
	0.5
	0.35
	0.25

	面向全院范围
	0.5
	0.35
	0.25
	0.1


说明：

获奖等级按名次设定，则第1、2名以一等奖计；第3至5名按二等奖计；第6至8名按三等奖计。其他设定由各学院参照此规定。参加同一活动不同级别的活动获奖者，以最高分计，不重复计分。体育活动不在此加分。

说明：干部或组织成员因为职责要参加某些活动的一律不加分，职责所在。凡是活动有设奖项，参加人员没获奖的不加分。

院庆主题摄影大赛

一等奖（0.5分）  谢浩怀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6）志愿者活动：

一次性活动，在学院许可情况下，一般加0.2分；长期性活动，按次数加分。（服务时长8小时为1次）

1次加0.2分；

2——3次加0.3分；

4——5次加0.4分；

5次以上加0.5分。（同一个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小时超过8小时的0.5分封顶）
每位志愿者一学年的加分上限是3分

寒假科技下乡、暑假三下乡，参加者加0.5分（若获得荣誉称号与此不冲突，也可加分）

自强小组成员为学院做志愿服务完成服务小时数的，不能加分

说明：青年志愿者队成员在学院的一些活动中作为志愿者，或者由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组织的一些自愿者活动，一律视为本职工作，不予加分。参加校外的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可加分，但要有证明。

    根据学院综合测评细则中：(7)参加或组织其它非竞赛类活动，视具体情况而定加0.2分/次，累计不超过1.5分。 

①启铭讲坛在一个学年内参加讲坛活动次数达二分之一以上可加0.3分综合测评，讲坛参加证明由食品科技联合会统一提供。

②兼职不予加分

无

智育奖励分（总奖励分不得超过10分）

说明：这一部分只包括参赛时间为2013年9月至今的比赛项目，尤其是一些省级以上的比赛和论文发表。

体育奖励分（总奖励分不得超过5分）

体育测评，满分为10分。体育测评由体育基础分和体育奖励分构成。其中体育基础分，满分为5分；体育奖励分，满分为5分。本学年度没有体育课程的，体育基础分均按5分计。

1．体育基础分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体育课成绩60分以上（含60分），学生即可获得体育基础分满分；体育课成绩不及格者，体育基础分以2分计。体育课成绩同时在智育基础分中计算。

 2．体育奖励分  满分为5分，加分标准如下：

	等级
	第1-3名
	第4-8名
	参赛未获奖

	国家、省部、市级
	个人：5分/人

团体：5分/人
	个人：4分/人

团体：4分/人
	个人：3分/人

团体：3分/人

	校级
	个人：3分/人

团体：2分/人
	个人：2分/人

团体：1分/人
	个人：1分/人

团体：0.5分/人

	院级
	个人：2分/人

团体：1分/人
	个人：1分/人

团体：0.5分/人
	个人：0.5分/人

团体：0.25分/人


本学年度多次参加比赛的，或在一次比赛中参与多个项目的，可累计加分，但累计总加分不得高于5分。

院运会比赛获奖名单（1—3名者，加2分；4—8名，加1分）

说明：接力赛按团体比赛项目加分（获1—3名者，加1分/人；4—8名，加0.5分/人）
接力比赛的成员， 班里自行加分。

院运会比赛参加人员名单（参加比赛但未进入前八名者，加0.5分，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赛按团体比赛项目加分（参加却未获得名次者，加0.25分/人）

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比赛的成员， 班里自行加分。

1.运动会获奖加分名单

男子800米：第一名  11生2孔志轩 

男子1500米：第二名 11生1周灿杰

             第四名 11生1赖日阳
             第五名  11生2陈业宝
男子5000米：第一名  11生1周灿杰

女子100米：第八名   11安4杜柯霖
女子跳远： 第七名   11安4 杨 柳

2. 院运会比赛参加人员名单（参加比赛但未进入前八名者，加0.5分，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赛按团体比赛项目加分（参加却未获得名次者，加0.25分/人）

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比赛的成员， 班里自行加分。

男子项目

男子100米：11生2李继安

男子200米：11生1吴晓军 

男子800米：11生2孔志轩 
男子跳远：11安4向 征    11生1赖日阳   11生1吴晓军

男子铅球：11安4吴梓杨

男子跳高：11安4吴梓杨

男子1500米：11生1赖日阳   11生1周灿杰  11生2陈业宝  11生3杜梓豪 

             11生3何志毅   11生3刘海浪
女子项目

女子100米：11安4杜柯霖      11生3许瑞美

女子跳远：11安4杜柯霖    11生3朱婷婷    11生3吴  璇    11生3许瑞美

          11安4杨柳      11生2赖海美    11生2何婷先    11生2陈思婷

女子铅球：11生2陈思婷    11生2何婷先    11生3朱婷婷    11生3吴  璇   

          11生3陈丽红 

女子接力：11生3 王丹凤   吴 璇  许瑞美  陈余瑶

3.校运会各项参赛名单（参加比赛但未进入前八名者，加01分，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赛按团体比赛项目加分（参加却未获得名次者，加0.5分/人）

若获奖则应在相应奖项的加分项目中加，此项不再重复加分。

接力比赛的成员， 班里自行加分。

男子1500米 11生1赖日阳

男子5000米 11生2陈业宝

